醴陵市妇女联合会

2017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醴陵市妇联为正科级单位，属全额拨款单位，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儿童的桥梁和纽带，是全市妇女儿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。本单位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团结、服务广大妇女，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，紧密围绕市委、市政府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，动员、组织全市妇女群众参与经济社会发展，努力推进全市经济建设。

（二）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加强妇联组织自身建设，指导建立健全各级妇联和基层妇女组织。
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
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74.75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63.06万元；上年结转11.69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74.75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9.57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.64万元，医疗卫生和计划生于支出1.54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57.42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。

2．项目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7.33万元，是指为“三八”活动经费、“两癌”免费检查工作经费、“妇女之家”创建工作经费和群团组织工作经费的支出。
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57.42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减少3.16万元，减少的主要原因是：2016年底机关在职在编人员较上年度减少2人。

    （四)政府采购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.54万元。
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5.2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5.2万元。会议费8.5万元;培训费2万元。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比上年度减少4.95万元，主要原因是公车已取消，不再产生公务用车运行及维护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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